
 

 

证券代码:300083          证券简称:劲胜精密          公告编号:2015-045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从事消费电子产

品塑胶类精密模具及精密结构件生产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以34,378.72万元

(含税，具体税额以实际征收为准）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杰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杰通讯”）。 

2015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均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意见，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相关事

项。公司本次资产转让事项属于一般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华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博业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6月 17 日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通信设备、计算机零部件、电

子产品、新型材料、精密模具、医疗器械，软件开发、销售，与以上产品相关的

生产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华杰通讯为公司 2014年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华

杰通讯总资产为 523,568,448.46 元，净资产为 226,530,692.35 元；2014年度，

华杰通讯实现营业收入为 214,791,541.41 元，营业利润为-6,988,040.34 元，

净利润为-7,131,379.45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标的资产范围为公司从事消费电子产品塑胶类精密模具及精密结

构件生产的设备等，主要包括注塑机 172 台、火花机 22 台以及涂装线 8 条等。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公司对其拥有完整的所

有权。 

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截至 2015年 4月 30日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元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折旧 账面净值 税金 含税金额 

固定资产 408,425,059.43 139,825,185.31 268,599,874.12 45,661,978.60 314,261,852.72 

在建工程-设备 1,158,211.18 — 1,158,211.18 196,895.90 1,355,107.08 

在建工程-工程 4,920,554.70 — 4,920,554.70 291,897.31 5,212,452.01 

长期待摊费用 36,014,322.89 14,342,196.27 21,672,126.62 1,285,634.63 22,957,761.25 

合计 450,518,148.20 154,167,381.58 296,350,766.62 47,436,406.44 343,787,173.06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中涉及的资产，均以截至 2015年 4月 30日账面净值及税

金金额为作价依据。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或债务重组的情况。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出售资产的目的 

受到宏观经济下行、人力成本上升、产品销量及毛利率下降等的影响，公司

传统塑胶精密结构件业务面临着业绩下滑的风险。通过将塑胶业务相关资产出售

给全资子公司，公司整合了经营资源及管理体系，从而有助于发挥子公司自主经

营的优势，提高塑胶业务的经营效率，更好地发挥核心优势、抵御外部风险。 

2、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出售的资产按照账面净值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同时，此次交易的

购买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交易风险、不存在致使公司股东利益受损的情

况。从合并财务报表角度看，公司本次出售资产对现金流情况及经营业绩均不产

生影响。  

此次出售资产所得将全部作为公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 

五、审议意见 

2015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东莞华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出

售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从事消费电子产品塑胶类精密模具及精密结构件生

产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以 34,378.72 万元（含税，具体税额以实际征收为

准）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全资子公司华杰通讯。 

为便于执行以上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事宜，公司董事会授权副董事长、总

经理王建先生全权处理与本次出售资产相关的一切事务；本次授权决议的有效期

为一年，自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交易定价合理、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平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交

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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